
考績晉支薦任 9職等年功俸 1級得否補發兼職費差額疑義 

(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2.10.9總處給字第 1020050795號) 

1.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（以下簡稱原人事局）78 年 6 月 18 日 78 局肆字第

12177 號函略以，公立學校教職員，其薪級經考績晉支年功薪 475 元與 245

元以上者，其兼職車馬費（按：現為兼職費）同意比照公務人員規定，按簡

任與薦任級標準支給，並准自考績生效之日起按簡任與薦任標準支給。 

2.復查原人事局 78年 7月 6日 78局肆字第 14903號函略以，有關公務人員因

考績晉支薦任 9職等年功俸 1級或委任第 5職等年功俸 1級者，可自考績生

效之日起按簡任級與薦任級兼職交通費（按：現為兼職費）標準支給。 


